沛县饮用水源地监测监控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更正（澄清）内容（一）

一、以下为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
（一）原招标文件第四章 评分细则 中

	企业综合

实力

（4分）
	1、体系认证证书（1分）：

投标人具有有效期内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三者同时具备的得1分，其他不得分。
投标人获得类似于站房综合管理软件的著作权证书、环境监测数据综合应用平台的软件著作权证书、环保设备运维管控系统的软件著作权证书等相关证书的，每有1项得1分，最高得3分。

注：提供上述证明材料原件的扫描件并加盖投标人电子签章，否则不得分。

	项目人员配备（2分）
	拟派本项目的人员中具有高级环保设备工程师职称的每有一个得1分，本项最高得2分，不提供不得分。

注：需提供相关证书的原件扫描件和投标人为以上人员缴纳社保的证明材料（开标前6个月内任意时间段内的社保缴纳证明）并加盖电子签章，否则不得分。


更正（澄清）为：

	企业综合

实力

（3分）
	投标人具有有效期内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每有一项得1分，最高得3分。
注：提供有效期内的证书扫描件并加盖投标人电子签章，否则不得分。

	项目人员配备（3分）
	拟派本项目的人员中具有环境类高级职称的每有一个得1.5分，本项最高得3分，不提供不得分。

注：需提供相关证书的原件扫描件和投标人为以上人员缴纳社保的证明材料（开标前6个月内任意时间段内的社保缴纳证明）并加盖电子签章，否则不得分。


（二）原招标文件第六章 采购需求 中

采购清单

	序号
	建设项目
	具体内容

	1
	水质监测指标增补
	重金属水质分析仪（铅、铜、镉）

	
	
	重金属水质分析仪（锌）

	
	
	重金属水质分析仪（砷）

	
	
	挥发酚水质分析仪

	
	
	水质VOC分析仪

	
	
	生物毒性分析仪

	
	
	藻密度分析仪

	2
	水站智能化改造
	水质监测站智能化改造包含集成部分、视频部分、辅助部分、电子围栏、智慧站房改造及加密传输

	3
	水质监测浮标站
	水质监测浮标站，包含叶绿素、藻密度、风速、风向、气温、气压参数指标

	4
	全自动多通道水质分析仪
	全自动多通道水质分析系统（包含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总磷、总氮、氨氮等参数的检测模块）及其他配套、辅助设施

	5
	智能管控终端
	智能管控终端，能够实现等比例混合采样、同步备份采样（平行样）、远程即时采样等多种采样功能

	6
	运维服务2年（含一名驻站人员）


更正（澄清）为：

采购清单
	序号
	建设项目
	具体内容
	数量
	单位

	1
	水质监测指标增补
	重金属水质分析仪（铅、铜、镉）
	1
	台

	
	
	重金属水质分析仪（锌）
	1
	台

	
	
	重金属水质分析仪（砷）
	1
	台

	
	
	挥发酚水质分析仪
	1
	台

	
	
	水质VOC分析仪
	1
	台

	
	
	生物毒性分析仪
	1
	台

	
	
	藻密度分析仪
	1
	台

	2
	水站智能化改造
	水质监测站智能化改造包含集成部分、视频部分、辅助部分、电子围栏、智慧站房改造及加密传输
	1
	项

	3
	水质监测浮标站
	水质监测浮标站，包含叶绿素、藻密度、风速、风向、气温、气压参数指标
	3
	套

	4
	全自动多通道水质分析仪
	全自动多通道水质分析系统（包含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总磷、总氮、氨氮等参数的检测模块）及其他配套、辅助设施
	1
	套

	5
	智能管控终端
	智能管控终端，能够实现等比例混合采样、同步备份采样（平行样）、远程即时采样等多种采样功能
	11
	套

	6
	运维服务2年（含一名驻站人员）
	1
	项


（三）1.原招标文件中“投标截止时间”全部修改为：2026年1月14日9：30。
2.原招标文件中“开标时间”全部修改为：2026年1月14日9：30。

3.原招标文件中“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全部修改为：2026年1月14日9：30。

